附件3
[bookmark: _GoBack]大兴区光荣院入住申请审批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申请
服务类型
	□集中供养  □优惠服务   □优待服务
	联 系 电 话
	

	对象类别
	□伤残军人
	残疾等级
	
	残疾性质
	

	
	
	残疾军人证
编号
	
	部队代号
	

	
	□三属
	□烈士遗属
□因公牺牲军人遗属
□病故军人遗属
	牺牲者姓名
	

	
	
	
	与牺牲者关系
	□父子  □父女    □母子  □母女

	
	□在乡老复员军人
□带病回乡退役军人
□参战参试退役军人
□年满60周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
□部分老年烈士子女（含建国前错杀后被平反人员的子女）
□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老年退役军人
□个人二等功以上奖励的现役军人父母
□其他优待对象                                        

	家庭住址
	

	主要
社会
关系
	姓名
	性别
	年龄
	与本人关系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主要联系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申请入住
理由及个人相关情况

	

申请入住理由：指附件1中“申请书”第二项内容；
个人相关情况：指正文“申请审批流程”第三条—重点核查申请人家庭状况、社保缴纳情况、收入及资产情况（在个人提交申请时由本人提供）、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记录、既往病史（含传染性疾病、精神类疾病等）关键信息。                                                                                                                                                                 

                                              年  月   日
   

	                     乡镇(街道)退役军人
服务站
意见
	
           
                                                （公章）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光荣院
意见
	                                                             
           
                                                         （公章）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局相关
部门意见
	
                                                            



负 责 人（签字）：                    年   月   日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审批意见
	

                                                         （公章）
                                                               
主管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备注

	1.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写明申请人家庭成员情况，是否属于无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扶养人、抚养人无赡养、扶养、抚养能力。
2.区光荣院写明材料齐全，是否同意上报。
3.区局相关部门写明申请人是否属于优抚对象或荣获二等功以上等情况，写明身份类别及享受待遇。
4.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写明是否同意接收。
5.本表一式三份，乡镇(街道)退役军人服务站、区光荣院及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各存档一份。




